


這是一本介紹「預立醫療決定」與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的手冊，我
們想透過這本書來為您所關心的
主題，做引導說明。

如果看了內容想找我們諮詢或有任何疑問，可以撥電話跟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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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聽說過「安寧緩和照護」，那是什麼呢？
3-2 現在健保給付方式有哪些呢？
3-3「預立醫療決定書」與「安寧緩和意願書」有不一樣嗎？
3-4 有人說：「預立醫療決定書」是「安樂死 / 加工自殺」，真的嗎？ 

4-1相關資源
4-2 與我們聯絡

陪伴

聯絡

1-1 什麼是預立醫療決定？
1-2 預立醫療決定可以幫忙我什麼？
1-3 預立醫療決定涵蓋的疾病有哪幾種呢？
1-4 我可以決定的項目有哪些呢？ 

2-1我很想要參加諮商，該怎麼做呢？
2-2 我先看一下「預立醫療決定書」格式
2-3 我先了解一下「醫療委任代理人」
2-4 簽好了，我如果想變更內容，可以嗎？
2-5 我想知道若我簽署完成，何時會生效？

了解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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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立醫療決定」是一份法定文件喔，

或者我們稱呼為「預立醫療決定書」能

幫助您更容易理解 。

這是一份：我想要提早將自己對醫療選擇的想法，透過法定文件把醫療決

定寫下來；如果將來有那麼一天我發生了疾病，造成昏迷或無法表達了，醫

師看到這一份我事前寫好的醫療決定文件，就會知道我的想法。雖然我昏

迷了，醫師及家人也能照著我「想要」或「不想要」的醫療決定去執行。

預立 醫療 決定

提早、早一點思考。 對於生重病時，醫
師治療我的方式。

把我對醫療處置
的決定，先寫下來
的一份文件。

1 什麼是
預立醫療決定？

了解  
1-1  什麼是預立醫療決定？
1-2  預立醫療決定可以幫忙我什麼 ?
1-3  預立醫療決定涵蓋的疾病有哪幾種呢？
1-4  我可以決定的項目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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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早思考 ，當我遇到以下
 「五種臨床重病」條件時…

五種臨床重病條件
① 末期病人
② 不可逆轉昏迷
③ 永久植物人
④ 極重度失智
⑤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疾病。

對於以下之醫療抉擇
①維持生命之治療
②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我想要的決定是
①我都不想要執行
②嘗試一小段時間治療看看，但隨時可以決定終止。
③請醫療委任代理人決定
④我都想要執行。

預立醫療決定
可以幫忙我什麼 ?

台灣於 109 年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讓病人在醫療上享
有對病況的知情、選擇與決定之權利。而依靠此法簽署的「預
立醫療決定書」則可以保障您在遇到五種臨床重病條件時做
的二種醫療抉擇，將想要的決定以書面寫下，而且透過醫療機
構核章、見證（或公證）並註記在健保卡上，就視為與正本同
等效力了。

當意識昏迷之後，醫師看了「預立醫療決定書」
就知道您的想法，按照書面上所勾選去執行或
不執行醫療措施。

這樣一來，可以避免不想要的醫療措施被加在
自己的身上，或已執行的醫療措施也可以按照
「預立醫療決定書」意願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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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五種臨床疾病有它各自不同的規定；

① 末期病人

需有醫學上證據，疾病已經不可治癒、且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
亡已是不可避免的狀況。

② 不可逆轉之昏迷與 ③ 永久植物人狀態

皆是為腦部的病變，雖經檢查確定了，仍需有觀察期間。如果
導因是外傷所致，須要觀察六個月且無恢復跡象；非因外傷導
致則須觀察三個月且無恢復跡象。

④ 極重度失智

是指失智程度嚴重已導致生活無法自理需依賴他人照料、只能
單字互動、無判斷力且經常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符合臨床失智
評估量表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達三分以上 ( 附件一 )。

⑤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疾病

指的是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
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這一項是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疾病，目前公告總共 12 類疾病（見附表二）。

以上這五種臨床疾病，在文字上真不容易理解！
不過別擔心，不理解的地方可先做個記號；來參
加諮商的時候問問醫師，醫療團隊會針對五種
臨床疾病清楚的說明喔。

「預立醫療決定書」上有五款臨床條件規定，意思是五種重症疾病的
類別！是衍生自《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規定內容。這五款類別的設定
主要是需要涵蓋大部分的重症與受苦疾患。

這五種臨床疾病條件的確認，將會需要二位相關專科醫師一起來幫助，
以確認診斷。

預立醫療決定
涵蓋的疾病有哪幾種呢？

 末期病人

 極重度失智

 不可逆轉
之昏迷

永久植物人
狀態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疾病

1.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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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1.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說明工具─意願人版(2021年版 )https://pse.is/5vk7lw；
         2.臨床失智量表 http://dx.doi.org/10.29819/ANT.200309.0007。

附表二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疾病

➊ 囊狀纖維化症

➋ 亨丁頓氏舞蹈症

➌ 脊髓小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

➍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➎ 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➏ 多發性系統萎縮症

➐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➑ 肢帶型肌失養症

➒ Nemaline 線狀肌肉病變

➓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

⓫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泡症

⓬ 先天性多發性關節攣縮症

 【中央主管機管將不定期公告新增或刪除疾病別，請上網查詢最
新公告，搜尋關鍵字：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醫療機構→點選
左側邊區塊：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5 款「病人疾病
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
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即可下載最新公告。】

附表一

臨床失智評估量表
記憶力 定向感 解決問題能力 社區活動能力 家居嗜好 自我照料 

無
(0)

沒有記憶力減退
或稍微減退。沒
有經常性健忘。 

完全能定向。

日常問題 (包括
財務及商業性的
事物 )都能處理
的很好；和以前
的表現比較，判
斷力良好。 

和平常一樣能獨
立處理有關、工
作、購物、業務、
財務、參加義工
及社團的事務。 

家庭生活，嗜好，
知性興趣都維持
良好。

能完全自我
照料。 

可疑
(0.5)

經常性的輕度遺
忘，事情只能部
分想起；“良性＂
健忘症。 

完全能定向，但
涉及時間關聯性
時，稍有困難。 

處理問題時，在
分析類似性和
差異性時稍有
困難。 

這些活動稍有
障礙。

家庭生活，嗜好，
知性興趣，稍有
障礙。 

能完全自我
照料。 

輕度
(1)

中度記憶減退；
對於最近的事
尤其不容易記
得；會影響日常
生活。

涉及時間關聯性
時，有中度困難。
檢查時，對地點
仍有定向力；但
在某些場合可能
仍有地理定向力
的障礙。

處理問題時，分
析類似性和差
異性時，有中度
困難；社會價值
之判斷力通常還
能維持。 

雖然還能從事有
些活動。但無法
單獨參與。對一
般偶爾的檢查，
外觀上還似正常。 

居家生活確已出
現輕度之障礙，
較困難之家事已
經不做；比較複
雜之嗜好及興趣
都已放棄。 

需旁人督促
或提醒。 

中度
(2)

嚴重記憶力減退
只有高度重複學
過的事務才會記
得；新學的東西
都很快會忘記。 

涉及時間關聯性
時，有嚴重困難；
時間及地點都
會有定向力的
障礙。 

處理問題時，分
析類似性和差
異性時有嚴重
障礙；社會價值
之判斷力通常已
受影響。 

不會掩飾自己無
力獨自處理工作、
購物等活動的窘
境。被帶出來外
面活動時，外觀
還似正常。 

只有簡單家事還
能做興趣很少，
也很難維持。

穿衣、個人
衛生、及個
人事物之料
理，都需要
幫忙。 

嚴重
(3)

記憶力嚴重減退
只能記得片段。

只維持對人的定
向力。 

不能做判斷或解
決問題。 

不會掩飾自己無
力獨自處理工作、
購物等活動的窘
境。外觀上明顯
可知病情嚴重，
無法在外活動。 

無法做家事。 

個人照料需
仰賴別人給
予很大的幫
忙。經常大
小便失禁。

深度
(4)

說話通常令人費解或毫無關聯，不能遵照簡單指示或不了解指令；偶而只能認出其配偶或照顧他的人。吃飯只會用
手指頭不太會用餐具，也需要旁人協助。即使有人協助或加以訓練，還是經常大小便失禁。有人協助下雖然勉強能
走幾步，通常都必須需要坐輪椅；極少到戶外去，且經常會有無目的的動作。

末期
(5)

沒有反應或毫無理解能力。認不出人。需旁人餵食，可能需用鼻胃管。吞食困難。大小便完全失禁。長期躺在病床上，
不能坐也不能站，全身關節攣縮。 

113 年 04月30日最後參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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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了這五種臨床疾病時，疾病變化會讓身體有反反覆覆的不適症
狀，也可能常有生命威脅的情境產生。提早思考，若要執行維持生命運
作、延長生命的醫療措施，可能會需要用到藥物、輸液與機器，以下是
它們專門用語：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
而設之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

我可以決定的項目有哪些呢？

「維持生命治療」

4

➊ 心肺復甦術：包括氣管插管 、心臟按壓 、電擊 。

❷ 機械式維生系統：例如：呼吸器 、葉克膜 、洗腎機 、洗肝機 。

❸ 其他維生醫療措施：例如：輸血、抗生素 。

如果，決定不想要執行

如果您有事前立「預立醫療決定書」
將透由二位相關專科醫師診斷以確認病況，並啟動您已簽好
的「預立醫療決定書」內容。

如果您意識已經不清楚 ，無法與家人或醫師互動
醫療團隊會與您的家人一起合作，按照您的意願執行「預立
醫療決定書」內容。

如果您意識清醒
您可以語言表達您所期待的醫療及照護方式。

 「維持生命治療」，
那會變成怎樣呢？

這時候，身體的不舒服，將透過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的幫助來
舒緩，也協助您的家人度過這艱難的時期。

氣管插管 心臟按壓

洗腎機 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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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了這五種臨床疾病時，疾病變化導致無法飲食或吃得不足夠
時，醫療上會使用導管或其他侵入性管路，將食物與水分導引進入身
體以維持身體運作。以下是它們的專門用語：

人工營養：例如：【靜脈注射水分或營養劑】①→靜脈注射維持生命
所必需之大量水分或營養劑

流體餵養：例如：【鼻胃管】②、【胃造口灌食】③（不包括用手慢慢餵食）

我可以決定的項目有哪些呢？

「人工營養與流體餵養」

① ②

③

4

如果 ，決定不想要執行

家人會擔心 ，可能覺得你餓了 、或渴了
如果意識還清醒，若您願意，可以請家人嘗試細心手工慢慢餵食，
以少量多次、舒適為原則。

如果有吞嚥困難或嗆到
醫療團隊將諮詢專業的吞嚥評估（語言治療師）與營養師來協助，
選擇適合的濃稠度食物來餵食。

若到了臨終階段的脫水 、身體不舒服
將由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的協助，少量補充水分以您舒適為原則。

 「人工營養與流體餵養」，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家人的心理調適我們也很重視，引導家人尊重您意願，解除
傳統對餓死的認知束縛與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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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要 參加 諮 商，
該怎麼做呢？

1

加入  
2-1  我很想要參加諮商，該怎麼做呢？
2-2  我先看一下「預立醫療決定書」格式
2-3  我先了解一下「醫療委任代理人」
2-4  簽好了，我如果想變更內容，可以嗎？
2-5  我想知道若我簽署完成，何時會生效？

按照《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想書寫「預立醫療決定書」簡稱
(AD），必須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簡稱 ACP），讓醫療團
隊來說明這整個複雜的醫療過程，您的決定才更清晰。

而參加諮商須是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註ㄧ）。這重大的醫療決
定，您的家人是您未來能否成功按照意願執行的重要關鍵，所以
二親等家人（至少一人）或與你關係親密的人、醫療委任代理人，
都建議一起來參加諮商。

當您決定好誰陪你共同參加諮商之後，就可以到就近的醫療院
所預約「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了（請見後方介紹）。

諮商過程會有醫師、心理師（或社工師）、護理師與您一起商討，
過程大約一小時。

 「註一」：根據我國現行民法第 12 條：「滿十八歲為成年。」且未
受有監護宣告者，為具有行為能力之人。

16 17



我先看一下

「預立醫療決定書」格式

2 第一頁

意願人：            

                預立醫療決定書  

本人          (正楷簽名)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已經清楚瞭解「病

人自主權利法」，賦予病人在特定臨床條件下，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

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權利。本人作成預立醫療決定(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及附件)，

事先表達個人所期待的臨終醫療照護模式，同時希望親友尊重我的自主選擇。 
 

意願人 

  姓名：            簽署：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住址：                                                      1 

  電話：                             1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見證或公證證明 

 我選擇以下列方式完成預立醫療決定之法定程序（請擇一進行）： 

□ 1、二名見證人在場見證： 

見證人 1  簽署：                      關係：                      1 

       連絡電話：                                              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1 

見證人 2  簽署：                      關係：                      1 

       連絡電話：                                              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1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2、公證： 

 

 

 

 

 

說明： 

一、 見證人必須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且親自到場見證您是出於自願、並無遭受外力脅迫等情況
下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 見證人不得為意願人所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主責照護醫療團隊成員、以及繼承人之外
的受遺贈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病人自主權
利法第九條第四項）。 

三、 根據公證法第二條之規定，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
私權之事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公證人對於下列文書，亦得因
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予以認證：一、涉及私權事實之公文書原本或正本，經表明係
持往境外使用者。二、公、私文書之繕本或影本。 

公證人認證欄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這些表格，是您來參加諮商時，醫師即將說明的表格內容，您先
閱讀看看。

聽完醫師的說明，且您決定要簽署的時候，需經公證人公證或或二
位見證人見證（見證人不一定是家人），於表格的第一頁簽名證明
您的自由意願並無被脅迫。第二頁與第三頁是五種重症疾病及您的
抉擇，請用勾選的方式。如果您是選擇「在一段時間內的嘗試治療」、
或者「由醫療委任代理人決定」，都是需要再簽署「醫療委任代理人」
委任書，才能代理您昏迷後表達您的抉擇。

因此，諮商當天醫療委任代理人也最好是在現場一起參加諮商，以
了解您的想法。

來源：衛生福利部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 https://reurl.cc/YE9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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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第二頁

意願人：            
臨床
條件 

醫療照護
方式 

我的醫療照護意願與決定 
(以下選項，均為單選) 

四
、
極
重
度
失
智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嘗

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時表

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

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五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疾
病
或
情
形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嘗

試，之後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

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任

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

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 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

間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任

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意願人：            
第一部分 醫療照護選項 

臨床
條件 

醫療照護
方式 

我的醫療照護意願與決定 
(以下選項，均為單選) 

一
、
末
期
病
人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嘗

試，之後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

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任

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

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

間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任

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二
、
不
可
逆
轉
之
昏
迷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嘗

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時表

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

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三
、
永
久
植
物
人
狀
態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嘗

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時表

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

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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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 第五頁

意願人：            
附件、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若有指定，請選填） 

本人（正楷簽名）           茲委任             (擔任我的 

第    順位醫療委任代理人)，執行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第三項相關權限。 

【受委任之人】正楷簽名：             1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號 碼：  

住（居） 所：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另行複印）

 病人自主權利法「醫療委任代理人」相關條文：

壹、第十條（醫療委任代理人之要件與權限）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

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貳、第十一條（醫療委任代理人之終止委任及解任） 

醫療委任代理人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委任。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因疾病或意外，經相關醫學或精神鑑定，認定心智能力受損。 

  二、受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

參、第十三條（意願人申請更新註記之情形） 

意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 

  一、撤回或變更預立醫療決定。 

  二、指定、終止委任或變更醫療委任代理人。

意願人：            
第二部分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核章證明 

 

   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意願人                                     於中華

民國       年       月       日完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特此核章

以茲證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醫療機構核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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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簽好了，我如果想查詢

或變更內容，可以嗎？

當您簽署完成「預立醫療決定書」，將由醫療院所掃描「預立醫療決
定書」並上傳到中央主管機關存檔（正本還給您，請好好保存著）。
大約 7個工作日內收到衛福部簡訊通知，即可使用健保卡查詢到註
記內容的電子檔了。

若日後，想要變更您的「預立醫療決定書」內容，請先以電話聯繫本院 ACP小
組，在預約時段帶著您的正本預立醫療決定書（AD）一起到本院，我們將重新
掃描 AD上傳，而這會需要收取一些手續費用。

本院一樓大廳使用「自助掛號機」，插
入健保卡即可查詢。（見下頁圖一） 

至網站【衛生福利部預立醫療決定、安
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
的首頁，點選民眾意願查詢頁面，這時
會需要自行準備讀卡機以讀取健保卡，
然後按照步驟就可以查詢。（見下頁圖二）

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 APP）：手
機下載使用很方便，但只能看到 有無
簽署，無法查看完整簽署內容。（見右圖）

①

②

③

查詢的方式有：

了解一下

「醫療委任代理人」

諮商的過程中，當您是因為特殊考量而尚未做出決定、或者是您想選
擇「限時嘗試治療一段時間」；以上這些緣故需委託重要的他人，這時
候就須要簽署「醫療委任代理人」書面委託。

而這位委託人必須是：你信任，也確定了解您的意願、遇到醫療抉擇時
可以面對別人（親友）不同意見的壓力。

這位重要的「醫療委任代理人」在法律上的權限有：當您意識不清或
無法表達時，代理您聽取醫師說明您病況的治療與預後報告；簽署您
的治療與侵入檢查同意書；依「預立醫療決定書」內容，代理您表達醫
療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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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我簽署完成了

何時會生效？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即是為了避免多年後可能遇到這五種臨床疾病
時，而事先的準備；也讓重要的家人不必為了醫療決策而承擔壓力。平
時可以與家人聊聊，「預立醫療決定書」放置的位置，自己的意願等話題，
讓家人都知道您的意願。

若真的遇到五種臨床疾病了，您自己或家人可以提醒醫師有「預立醫療
決定書」。在本人意願無改變情況下，經過二個相關專科醫師診斷確定
之後，將會啟動並按照「預立醫療決定書」的內容執行。

這時候，安寧緩和醫療團隊也將會一起加入照護您行列；目的是協助家
人順利的照護您，並確保您能舒適、保有尊嚴，直到最後。

啟動後，您想要被照護的方式地點、善終準備，將會需要考量和討論，
建議您在平常與家人聊天時就能透漏與溝通完備，屆時家人就能知道
您的想法了。

院內門診一樓大廳【自助掛號機】查詢畫面

掛號機位於 :門診一樓大廳與
二樓服務台旁

插入健保卡即可查詢

衛生福利部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
意願資訊系統

圖一

圖二

這個系統可以看到「預立醫療決定書」與「安寧緩和意願書」簽署狀況與完整內容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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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3-1  我聽說過「安寧緩和照護」，那是什麼呢？
3-2  現在健保給付方式有哪些？
3-3 「預立醫療決定書」與「安寧緩和意願書」有不一樣嗎？
3-4  有人說：「預立醫療決定書」是「安樂死 / 加工自殺」，真的嗎？

1

照護的理念包含：
全人 -------- 身心靈全面的照護
全家 -------- 照護範圍涵蓋病人與家人
全程 -------- 從診斷開始到往生之後的哀傷撫慰
全隊 -------- 跨專業團隊的照護
全社區 ----- 透過在地醫療體系，完成在宅善終的心願

我聽說過

「安寧緩和照護」，那是什麼？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是一個由多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包含：醫師、護理
師、心理師、社工師、關懷人員、營養、復健、藥師或志工等，所組成之
團隊，主要是給予當生命受疾病威脅且症狀明顯受苦之病人或家人，提
供症狀控制、護理、心靈及社會照護之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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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推行安寧照護已經數十年，於民國 89 年立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是在保障末期病人有拒絕醫療的權利。病人本人簽署意願書
後 （俗稱：安寧緩和意願書）「註二」，就能拒絕使用只能延長瀕死階段
的心肺復甦術與維生醫療的侵入措施。

而「預立醫療決定書」的疾病不只有末期病人，它更包含了五種臨床疾
病，而且拒絕項目包含維持生命治療外，更擴及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讓舒適的善終權與保有身體完整性的嚮望更能在「預立醫療決定書」
裡實現。

這二份書面是源自不同的法條，但相同都是透過病人的書面表達拒絕
醫療的權利，以達到生命最後一刻善終的保障。這二份書面可以同時簽
署，保障將更完善。

  「＊註二」： 依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規範，若病人意識不清或昏迷時
可由家屬依照法律順位出具同意書（俗稱：不急救同意書），來表達拒絕
讓病人使用只能延長瀕死階段的心肺復甦術與維生醫療之侵入措施。

「預立醫療決定書」與
「安寧緩和意願書」
   有不一樣嗎？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給付方式 :

此為自費項目。
公告特殊身分別，由衛福部補助部分或全額費用。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健保給付的服務模式有：

安寧
共同照護

門診與住院
安寧照護

安寧
居家照護

2 現在健保給付方式
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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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苦的病人眼中能解脫身體受疾病之苦是最重要
的事了，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是等於「安樂死 /
加工自殺」嗎？當然不是。

「安樂死 / 加工自殺」是主動給予致命藥物或病人自
行服用致死藥物下的加工縮短生命；但簽署「預立醫
療決定書」是不加工延長生命，讓生命順著疾病自然
走向終點；且過程中提供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以維護
善終過程的舒適與人權。

有人說「預立醫療決定書」
是「安樂死 / 加工自殺」，
真的嗎？

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本人        (簽 名)若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

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時，特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賦予之權利，作以下之抉擇：（請勾選 ■） 

□接受 安寧緩和醫療(定義說明請詳背面) 

□接受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定義說明請詳背面) 

□接受 不施行維生醫療(定義說明請詳背面) 

□同意 將上述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保憑證(健保 IC 卡)內 
 
◎簽署人：(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是 □否 成年（簽署人如未成年，本意願書則視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

第一項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

擇） 
 
◎在場見證人（一）：(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見證人除見證立意願書人確有如上選擇之意願外，併見證指印係立意願書人親按） 

 
◎在場見證人（二）：(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見證人除見證立意願書人確有如上選擇之意願外，併見證指印係立意願書人親按）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必填) 
………………………………………………………………………………………………………………..……… 
◎法定代理人：（簽署人未成年方須填寫） 
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醫療委任代理人：（簽署人為醫療委任代理人方須填寫並應檢附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備註：1簽署人可依背面簡易問答第 4題說明自行查詢健保 IC卡註記申辦進度，若無法自行查詢，需要衛生福利部

安寧療護及器官捐贈意願資料處理小組回覆通知者，請於下列□打勾(無勾選者視同無須回覆通知)：□ 註

記手續辦理成功時，請回覆通知簽署人。 
2「預立安寧緩和醫療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一式三聯，填妥後請將第一聯寄回意願書原索取單位或
衛生福利部安寧療護及器官捐贈意願資料處理小組(10049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 5號 8樓)收，第二聯保存
於就醫之醫院，第三聯請自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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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意
願
書
一
式
三
聯
，
第
一
聯
送
交
註
記
健
保IC

卡
（
綠
），
第
二
聯
保
存
於
病
歷
（
黃
），
第
三
聯
由
簽
署
人
留
存
（
白
） 

姓名：         □男□女 

病歷號：               

生日：     /     /      

科別：       床號      

安寧緩和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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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小組
●   永康院區：06-2812811-53066
●   柳營院區：06-6226999-77480

奇美醫院安寧緩和醫療照護小組
●   永康院區：06-2812811-53066
●   柳營院區：06-6226999-73708
●   佳里院區：06-7263333-36060

CONTACT

衛生福利部全台安寧
照護資源

衛生福利部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推廣資訊

奇美醫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天國高峰會劇場

奇美醫院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木偶劇場

相關資源

34






